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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李玉兰。 一、案情 2000年8月12日，李玉兰的朋友杨

云松与北京联拓机电公司签订《汽车分期付款购销合同》约

定杨云松以分期付款的方法在北京联拓机电公司购买“捷达

”FV7160GTX型轿车一辆，总价款人民币166 000元。根据北

京联拓机电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九龙山支行（以下简称九龙

山支行）联合推出的贷款购车办法，杨云松首期支付车辆总

价款的40%（人民币66 400元），剩余60%款项（人民币99 600

元）由九龙山支行审查客户资信后，直接划给北京联拓机电

公司在支行开设的帐户。当日，李玉兰应杨云松的请求在北

京联拓机电公司签署了由该公司提供的担保书。担保书中的

担保人为李玉兰（甲方），被担保人为杨云松（乙方），主

要内容为：根据购车合同及汽车消费信贷合同，若乙方不能

按贷款协议之规定偿还所欠银行的本金及利息，或乙方不具

备偿还能力时，甲方自愿为乙方承担担保责任，负责偿还乙

方所欠银行的所有款项。该担保书作为购车合同的附件，存

放在北京联拓机电公司。 2000年8月14日，杨云松在中国平安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该车投保，保险期限自2000年8月15日零

时起至2001年8月14日24时止。 2000年8月21日，杨云松与九龙

山支行签订《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汽车消费贷款借款合

同》，杨云松向该行借款人民币99 600元，借款期限为60个月

，自2000年8月21日起至2005年8月21日止，按月还本付息。当

日，北京联拓机电公司又与该行签订《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



分行汽车消费贷款保证合同》，北京联拓机电公司为杨云松

所签借款合同向该行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此后杨云松共还贷款金额人民币3152.57元。 2000年10月20日

，杨云松酒后驾车且超速行驶，造成车毁人亡，经北京市公

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认定：杨云松负事故全部责任。

根据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关于责

任免除的规定，驾驶员饮酒造成事故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杨云松死亡后，北京联拓机电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共向

九龙山支行支付人民币26 418.82元（自2000年10月至2001年10

月）。 北京联拓机电公司于2001年9月诉至法院，要求李玉兰

承担反担保责任支付车款计人民币93 791.95元。李玉兰辩称

，作为保证人，我与北京联拓机电公司均系为被保证人杨云

松向银行担保。北京联拓机电公司并未向我说明要求我提供

的担保为反担保，在我出具的担保书中亦无反担保的意思表

示，且我所签担保书系北京联拓机电公司提供的一种格式合

同，根据合同法有关规定，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合同一方

的解释。故北京联拓机电公司并不具备债权人的主体资格，

请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二、审理结果 法院审理后认为：北

京联拓机电公司作为汽车销售方，在为购车人贷款购车向银

行提供担保前，为保证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自身债权的实现

，而要求债务人（即购车人）或第三人向其提供的担保为反

担保。李玉兰提供的担保即属反担保性质的担保。在李玉兰

签署的担保书中虽未列明合同相对方，但因该担保书由北京

联拓机电公司出具并持有，故应视其为该担保合同的相对人

，亦即北京联拓机电公司系该反担保合同之担保权人，李玉

兰则为反担保合同中的担保人。作为一般保证人，在被保证



人杨云松不能履行债务时，李玉兰应承担保证责任。北京联

拓机电公司作为本担保的保证人，在其承担保证责任（即取

得追偿权）后，有权向反担保人追偿。鉴于目前北京联拓机

电公司尚未履行全部债务，故其只能就已履行部分向李玉兰

追偿。对杨云松尚未到期的、北京联拓机电公司未履行的债

务，北京联拓机电公司无权要求李玉兰承担保证责任，对北

京联拓机电公司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李玉兰提出的其

是向银行担保的主张，因无证据证明，故不予采信。李玉兰

在担保书中对被保证人、保证方式作出承诺并注明该担保书

为《分期付款购销合同》之附件，故李玉兰以该担保书为格

式合同，应作出不利于北京联拓机电公司解释的抗辩理由不

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4条、第17

条第1款、第21条、第31条之规定，判决：1. 李玉兰自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北京联拓机电公司人民币26 418.82元

。2. 驳回北京联拓机电公司其它诉讼请求。 三、意见 随着市

场机制的不断发育和完善，信贷消费逐渐走入百姓家庭。在

我国现行的信贷消费中，由于缺乏信用机制，银行、商家往

往要求消费者提供担保、反担保，本案就是这种信贷消费中

的一个典型案例。在此类案件大有上升趋势的情况下，重视

此类案件的审理与研究极具现实意义。本案的审理涉及以下

几个法律问题： （一）对李玉兰担保性质的认定 反担保是确

保第三人对债务人追偿权得以实现的一种担保，是对担保的

担保。李玉兰提供的担保是本担保还是反担保直接关系着案

件的处理结果。担保法第4条规定：“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

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为了减少本

担保的风险，第三人通常是在本担保确定前，要求债务人提



供反担保。本案中，北京联拓机电公司在借款合同中作为第

三人，为杨云松向九龙山支行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对自己

履行担保义务后所取得的追偿权的实现设立一种保证。从本

案的事实可以看出，李玉兰作出保证后，并未在债务人杨云

松与债权人九龙山支行签订的贷款借款合同中以保证人的身

份签署保证条款或另与九龙山支行签订保证协议，李玉兰单

方签署的担保书亦未交予该行，九龙山支行并不知晓李玉兰

为杨云松所作的保证。李玉兰只是应北京联拓机电公司的要

求及杨云松的请求，在北京联拓机电公司以保证人的身份签

署了保证书。该担保书中虽未列明担保权人，但李玉兰单方

以书面形式向北京联拓机电公司出具保证书，北京联拓机电

公司接受并未提出异议，该保证合同成立，北京联拓机电公

司应视为该担保合同的相对人，即担保权人。当然，该保证

书未列明担保权人和部分内容表述不准确等瑕疵导致该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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